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滙豐卓越理財首席教育顧問諮詢服務之條款及細則

 推廣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包括首尾兩天 「推廣期」 。

 「合資格客戶」定義爲符合以下條件的指定客戶

 於享有優惠時年滿 歲或以上；及

 為非美國公民／居民／納稅人；及

 於本行任何香港分行、透過客戶服務熱線或於滙豐流動或網上理財成功開立（或將

其戶口晉級為（如適用））綜合理財戶口─滙豐卓越理財（「卓越理財戶口」）作

為個人戶口持有人或第一戶口持有人（適用於聯名戶口）並維持此戶口；及

 成功加入滙豐海外升學薈。

 優惠詳情 於推廣期內，合資格客戶必須符合以下 至 的所有要求，方可享有由

、 、

「合作夥伴」提供的升學諮詢服務「優惠」：

 諮詢預約將於諮詢日前 個曆日開放，並於諮詢日前 個曆日結束（「預約

期」）；

 只有在預約期限內成功預約諮詢服務並於諮詢日 個曆日前提交所需資料的客戶

方可享用優惠；

 所有諮詢均需與滙豐客戶經理進行書面確認預約，未經確認的預約視為無效；

 諮詢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提供，並視合作夥伴的預約行程而定。

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（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）（「本行」或「滙豐」）保留隨時更改推廣條

款及細則的權利。本行亦可能運用酌情權取消此優惠而毋須事前通知。本行對於任何更改、

暫停或取消及終止概不承擔任何責任。

 銀行並不對服務的質量負責，亦無法控制合作夥伴向合格客戶提供的服務範圍，銀行亦不

會對使用服務時造成的費用，損失或破壞負責。客戶應向合作夥伴查詢及了解詳情。

 除有關合資格客戶（如本推廣條款及細則所定義）及本行以外，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《合

約（第三者權利）條例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，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

條文下的利益。

 是次推廣活動如有任何爭議，本行將保留最終決定權。

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
 此優惠均受有關的監管條例約束。

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，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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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可享 英國美國香港升學初次諮詢八折優惠（原價：

；折扣價： ）。在滙豐財富管理中心中心的第一個小時的諮

詢將由本行全額補貼。滙豐財富管理中心中心以外的諮詢可能會收費；

 優惠只適用於 的新客戶；

 諮詢的重新安排或取消必須在諮詢前至少 小時進行。客戶需電郵通知滙豐客戶

經理作安排；

 如果少於 小時前取消通知， 有權收取諮詢費用；

 重新安排預約必須在原預訂日期後的 天內完成；

 所有已支付和確認的諮詢預訂均不可退款且不可轉讓；

 保留對優惠資格的最終決定權；

 客戶應向 查詢及了解產品和服務的定價詳情。

 

 

 第一小時諮詢將免費提供，且每位客戶只能享受一次；

 後續的服務費用可能會根據每個客戶的需求而有所不同；

 客戶應向 查詢及了解產品和服務的定價詳情。

 

 第一小時諮詢將免費提供，且每位客戶只能享受一次；

 後續的服務費用可能會根據每個客戶的需求而有所不同；

 客戶應向 查詢及了解產品和服務的定價詳情。

 


